
附件： 

东平镇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
	序号
	工作内容
	责任部门
	分管领导

	1
	总体负责全镇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统筹和督查。
	镇安委会
	杨  峻

	2
	具体负责协调组织全镇安全生产的日常工作；负责对本镇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监管；负责督促各居委会和光明集团下属有关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；负责牵头做好防汛防台和消防安全工作；负责对农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农家乐旅游景点、农业项目实施的安全监管。
	镇经济办

镇安监所
	黄  荣

	3
	负责做好森林防火及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管。
	镇农技中心
	

	4
	负责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。
	镇市场监管所
	

	5
	负责学校、医院、理发店、浴室、旅馆等场所的安全监管。
	镇事业办
	薛永红

	6
	负责敬老院、老年活动室、老年助餐点、安乐厅等的安全监管。
	镇事务办
	

	7
	负责对改建、扩建、新建各类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。
	镇规保办

镇规建所
	陆俊德

	8
	负责集贸市场、户外标牌的安全监管。
	镇市政市容所
	

	9
	负责道路交通的安全监管。
	镇稳定办
	石  路

	10
	负责网吧、文化活动场所及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监管。
	镇文广站
	倪琳玮

	11
	协助各有关部门做好区域内生产企业的责任落实、隐患排查、安全生产宣传等工作。
	各居委会
	各分管

领导

	12
	负责所属企业和租赁企业日常安全生产工作；负责所属资产中的各类房屋、设备使用安全的日常监管。
	光明集团下属

有关公司
	各相关公司分管

负责人


说明：镇安委会每季度组织召开1次安全生产工作例会；镇主要领导全年组织1-2次安全生产大检查；各分管领导每月组织一次安全检查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上级部门和分管领导的要求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做好相应记录，并在年底前将台账资料交镇安监所汇总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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